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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重大诉讼（仲裁）进展的公告 

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

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

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     

一、诉讼（仲裁）基本情况及进展 

（一）川投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诉刘光借款纠纷 

川投集团下属川投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自然人刘光借款纠

纷案。2019 年 5 月 20 日，川投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信产公

司”）与刘光签订借款合同，合同约定信产公司向刘光借款 47,804.00

万元，借款期限一年，借款利率为 4.35%。同日信产公司与刘光签订

资产质押合同，约定刘光将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2,935,665 股

的股权质押给信产公司，用于对其借款担保，并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

办理质押登记，2019 年质押股份除权调整为 60,121,772 股。借款到

期后刘光未按照约定偿还本息，信产公司向成都中院提起民事诉讼，

经成都中院调解，刘光同意将持有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

60,121,772 股转让给信产公司，用于偿还借款。 



（二）四川展飞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“展飞实业”）诉新

兴重工内蒙古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（简称“新兴能源”）合同

纠纷 

2018 年展飞实业和新兴能源签订 2 份轻质燃料油供应合同，金

额共计 6,674.00 万元，约定交货日期分别为 2018 年 1 月 5 日和 2018

年 1 月 15 日。展飞实业于 2017 年 10 月已向新兴能源支付合同款

6,674.00 万元，并在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催促新兴能源燃料油交货事

宜。新兴能源以“上游企业还未交货”为由拖延交货，经多次交涉尚不

能确定最终货物交付时间，并且新兴能源不解除合同，也不予以退还

预收货款。展飞实业已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诉讼请求，诉讼请

求法院解除双方合同，退还展飞实业预付款并支付罚金。目前已立案，

展飞实业已对新兴能源的基本账户及土地 500 余亩进行了诉前财产

保全，但被保全的银行账户基本无余额，保全的土地已用于质押。展

飞实业与川投集团法务部沟通，决定以欺诈名义向成都市公安局报刑

事案。截至 2020 年末，展飞实业尚未进行后续方案。 

（三）四川展飞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“展飞实业”）与西

安西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安西地公司”）合同纠纷案 

展飞实业于 2018 年 2 月 23 日、3 月 33 日及 4 月 26 日诉西安西

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安西地公司”）（卖方）签订 3 份

金属硅购买合同，金额共计 6,000.00 万元。同时与陕西大唐西域矿业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唐西域公司”）（买方）签订 3 份销售合同。

展飞实业采用中信银行出具的以西安西地公司为受益人的 120 天远



期支付国内信用证结算，买方陕西大唐西域矿业有限公司向展飞实业

支付合同总金额 15%的预付货款，剩余货款提货时先款后货。合同签

订后，西安西地公司通过伪造仓库单据，派人伪装仓库人员，与展飞

实业办理货物交接手续，骗取信用证项下资金。展飞实业于 2018 年

6 月 14 日向成都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举报西安西地公司及法

定代表人范军涉嫌信用证欺诈，2018 年 6 月 20 日已按合同诈骗罪立

案并将西安西地公司法定代表人范军刑事拘留。截至 2020 年 12 月

31 日，相关调查工作尚未完成。 

二、诉讼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

上述诉讼对我公司偿债能力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重大诉讼（仲

裁）进展的公告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2021 年 4 月 28 日 

 


